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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保險公司依該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以每一人體傷責任最高 100 萬

元，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最高 200 萬元，每

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最高 100 萬元，保險

期間最高賠償 200 萬元，自負額 2500 元，慰

問金 5 萬元為例，一年保費每人 555 元。

註 1　 其餘為撤回（含和解）（2001 年至 2003 年分別為

16%、29%、23%）、有賠償責任協議成立（2001

年至 2003 年分別為 20%、16%、15%）、有賠償

責任協議不成立（2001 年至 2003 年分別為 0%、

1%、7%）、其他（2001 年至 2003 年分別為 1%、

1%、1%）。

註 2　 手冊可至http://www.rdec.gov.tw/np.asp?ctNode 

=12933&mp=100 下載。

註 3　 此程序可參考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 2006 年編撰之

「台北市各級學校游泳池安全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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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德   台北醫學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

我國運動事故
法院判決過失類型分析

當有運動事故發生，意謂著體育運動相關人員的行

為違反保護參與者安全的注意義務，學校或經營者未盡

到給予參與者安全環境的義務，而對其造成侵害結果，

基於「有損害，就有賠償」原理，體育運動相關人員須

對其所造成的參與者損害結果負擔民事賠償責任，或是

刑事責任。

本文擬就有關運動事故的法院判決進行分析與探討

（林政德，2008），並依指導者過失、參與者過失、照

顧者過失、救護者過失、場地缺失、器材缺失、管理過

失、主辦單位過失，此 8 大類型做運動事故的案例類型

分析，以提供育運動從業人員瞭解重要的法律議題，進

而建立與執行風險管理計畫，避免犯下相同錯誤。

一、指導者過失

在 12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8 件被告獲判有罪

（責）。其中，在「大學體育課游泳補考跳水碰撞池底

溺斃事件」（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1136

號刑事判決）中，法官認為游泳池水深僅及 110 公分，

並經該校明文禁止跳水，是依客觀情形顯不能安全實施

跳水教學，體育老師疏未注意及此，要求成人體型且不

圖1        在體育館、教學大樓及宿舍門口

            設置自動電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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諳跳水技巧之學生跳水游泳，致造成其頸椎

骨折致死，足見該名學生之死亡結果與體育

老師之過失行為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在「大學體育系學生溯溪溺斃事件」（台

東地院 96 年度訴字第 327 號刑事判決）中，

法官認為被告從事戶外水上訓練課程之教學

時，自應就該戶外環境之各項危險告知受訓

之學生，並應注意學生之救生設備是否完備，

而依當時情形，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告知學生有關行經攔砂壩之危險、並

使學生帶足救生設備，導致本案溺水事故之

發生，使被害人因溺水窒息而死亡，則被告

就原告溺水死亡之發生，自有過失，其過失

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顯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無誤。

體育老師乃為從事教學及訓練等指導業

務之人，其指導之行為與學生之死亡有因果

關係。體育老師在從事指導時，未採取有效

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顯然違反一般理性

而謹慎小心之體育老師，應謹慎採取適當的

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的客觀必要注意義務，

而製造學生死亡之風險的行為，故有「行為

不法」。只要體育老師在指導過程中，妥加

注意，採取適當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即

可避免學生的死亡，因此體育老師未採取適

當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是違反了客觀上

結果迴避的義務，而實現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是有「結果不法」。由於體育老師並無阻卻

違法及責任事由，故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二、參與者過失

在 12 件參與者過失類型中，有 5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在「跆拳道練習踢傷社友

事件」（高雄地院 97 年度易字第 1114 號刑

事判決）中，被告準備參加跆拳社表演活動

前，在學生活動中心內，由原告持踢靶供被

告熱身練習，被告竟疏未注意先向原告表示

欲練習後迴旋踢之空踢動作，而貿然以後旋

踢方式空踢，不慎踢中其頭部，致其受有左

眼眶骨骨折、鼻骨骨折、左眼球挫傷之傷害。

法官認為原告在無教練指示下，也沒有事先

告知原告練習迴旋踢，涉嫌貿然使用空踢，

明顯有過失（鮑建信、蘇福男，2009）。法

官並在判決書中論述「可容許危險」在本項

事件的適用性：

法律對於法益之保護，並非絕對，而不容

許任何之侵害。在社會上有些具有正當性

且富危險的活動（如球賽、拳賽、賽車

等），往往造成傷害，不論係故意為之，

抑或過失所致，若此之傷害仍評價為具違

法性，則此一並不違背社會倫理之正常活

動，等於受到間接之禁止。承認「容許危

險」為一項「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乃

基於參賽者認識此一活動之危險性，且同

意依比賽，在一般危險情況下對身體或生

命所產生之危害，除非有違背比賽規則之

例外狀況發生，否則參賽者之傷害行為不

具有違法性。且判斷是否屬於「可容許危

險」之「合理之危險」，應係指行為當時

之危險情狀是否合理而言，並非以行為所

造成之利益侵害結果為斷，以柔道比賽為

例，比賽規則上的一些規定，是基於現實

上危險係數的統計所形成行為上的抽象準

則，是以參與比賽者只要係遵循比賽規則

而為之行為，如仍造成法益侵害結果，皆

應認符合該項比賽所允許之合理危險，而

不具違法性。本件被告以後迴旋踢之方式

空踢，並非係遵循練習規則而為之行為，

業如前述，自無上開原則之適用。（高雄地

院 97 年度易字第 1114 號刑事判決）

另外。在參與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打

籃球搶球致傷事件，法院皆判處無罪或無責。

其中「打籃球搶球戳傷眼睛事件」一審（高

雄地院 94 年度簡上字第 252 號刑事判決）

判處有罪，經被告上訴至二審（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249 號刑事判決）

後，才獲判無罪。本案在一審判決出爐後曾

引起籃球界及新聞界質疑，但法界卻持贊同

見解（註），亦有學者針對此事進行分析（林

安邦，2007）。高雄地檢署偵察後，認為被

告涉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之過失傷害罪嫌，

而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地方法院判決

認為：

籃球活動係我國中小學間普遍之課外活

動，因參與此活動而造成之傷害，可能因

「默示承諾」而阻卻違法，但如他人已違

反運動規則，或所受傷害已超出該運動通

常所生之損害，則不屬於「默示承諾」所

涵蓋之範圍。本案件中，因被告於抄球時

觸碰被害人之身體，似已違反運動規則，

並非運動中通常之自然碰撞行為，且原告

左眼受傷甚重，亦已超出一般人甘願忍受

之危險程度，故尚難認為係屬「默示承諾」

而阻卻違法。（高雄地院 94 年度簡上字第

252 號刑事判決）

惟高等法院則以抄球係處於瞬間快速互

動之狀態，此為籃球比賽之常態，因而判處

無罪。

三、照顧者過失

在 9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8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其中，在「教師帶學生至

海洋公園戲水學生溺斃」（基隆地院 87 年度

訴字第 460 號刑事判決）中，國中教師帶 38

名暑期輔導學生至南口海洋公園戲水，在未

開放時間讓學生下水，因救生員尚未上崗，1

名學生溺水。國中教師雖為義務帶領，但仍

負有妥善照顧之保證人地位，因其違反注意

學生游泳安全義務，遭判處有期徒刑 4 月，

易科罰金 300 銀元，緩刑 3 年。

在「基隆社區游泳池幼童溺斃事件」（基

隆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611 號刑事判決）中，

被告因一時疏忽將未滿 4 歲之兒童即被害人

留置於無人看管照顧之幼兒交通車內，致被

害人趁其不注意之際進入上開游泳池之成人

深水區內戲水因而溺水死亡；於案發之際因

未於游泳池畔救生員位置注意警戒，致未能

及時查覺被害人發生溺水情形並及時對被害

人施以救護。被告既為當時實際照顧兒童即

被害人之人，依兒童福利法第 34 條之規定，

應注意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

之環境，對於 6 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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諳跳水技巧之學生跳水游泳，致造成其頸椎

骨折致死，足見該名學生之死亡結果與體育

老師之過失行為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

 在「大學體育系學生溯溪溺斃事件」（台

東地院 96 年度訴字第 327 號刑事判決）中，

法官認為被告從事戶外水上訓練課程之教學

時，自應就該戶外環境之各項危險告知受訓

之學生，並應注意學生之救生設備是否完備，

而依當時情形，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竟疏未告知學生有關行經攔砂壩之危險、並

使學生帶足救生設備，導致本案溺水事故之

發生，使被害人因溺水窒息而死亡，則被告

就原告溺水死亡之發生，自有過失，其過失

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發生，顯具有相當

因果關係無誤。

體育老師乃為從事教學及訓練等指導業

務之人，其指導之行為與學生之死亡有因果

關係。體育老師在從事指導時，未採取有效

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顯然違反一般理性

而謹慎小心之體育老師，應謹慎採取適當的

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的客觀必要注意義務，

而製造學生死亡之風險的行為，故有「行為

不法」。只要體育老師在指導過程中，妥加

注意，採取適當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即

可避免學生的死亡，因此體育老師未採取適

當的安全指導及救護措施，是違反了客觀上

結果迴避的義務，而實現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是有「結果不法」。由於體育老師並無阻卻

違法及責任事由，故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二、參與者過失

在 12 件參與者過失類型中，有 5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在「跆拳道練習踢傷社友

事件」（高雄地院 97 年度易字第 1114 號刑

事判決）中，被告準備參加跆拳社表演活動

前，在學生活動中心內，由原告持踢靶供被

告熱身練習，被告竟疏未注意先向原告表示

欲練習後迴旋踢之空踢動作，而貿然以後旋

踢方式空踢，不慎踢中其頭部，致其受有左

眼眶骨骨折、鼻骨骨折、左眼球挫傷之傷害。

法官認為原告在無教練指示下，也沒有事先

告知原告練習迴旋踢，涉嫌貿然使用空踢，

明顯有過失（鮑建信、蘇福男，2009）。法

官並在判決書中論述「可容許危險」在本項

事件的適用性：

法律對於法益之保護，並非絕對，而不容

許任何之侵害。在社會上有些具有正當性

且富危險的活動（如球賽、拳賽、賽車

等），往往造成傷害，不論係故意為之，

抑或過失所致，若此之傷害仍評價為具違

法性，則此一並不違背社會倫理之正常活

動，等於受到間接之禁止。承認「容許危

險」為一項「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乃

基於參賽者認識此一活動之危險性，且同

意依比賽，在一般危險情況下對身體或生

命所產生之危害，除非有違背比賽規則之

例外狀況發生，否則參賽者之傷害行為不

具有違法性。且判斷是否屬於「可容許危

險」之「合理之危險」，應係指行為當時

之危險情狀是否合理而言，並非以行為所

造成之利益侵害結果為斷，以柔道比賽為

例，比賽規則上的一些規定，是基於現實

上危險係數的統計所形成行為上的抽象準

則，是以參與比賽者只要係遵循比賽規則

而為之行為，如仍造成法益侵害結果，皆

應認符合該項比賽所允許之合理危險，而

不具違法性。本件被告以後迴旋踢之方式

空踢，並非係遵循練習規則而為之行為，

業如前述，自無上開原則之適用。（高雄地

院 97 年度易字第 1114 號刑事判決）

另外。在參與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打

籃球搶球致傷事件，法院皆判處無罪或無責。

其中「打籃球搶球戳傷眼睛事件」一審（高

雄地院 94 年度簡上字第 252 號刑事判決）

判處有罪，經被告上訴至二審（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249 號刑事判決）

後，才獲判無罪。本案在一審判決出爐後曾

引起籃球界及新聞界質疑，但法界卻持贊同

見解（註），亦有學者針對此事進行分析（林

安邦，2007）。高雄地檢署偵察後，認為被

告涉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之過失傷害罪嫌，

而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地方法院判決

認為：

籃球活動係我國中小學間普遍之課外活

動，因參與此活動而造成之傷害，可能因

「默示承諾」而阻卻違法，但如他人已違

反運動規則，或所受傷害已超出該運動通

常所生之損害，則不屬於「默示承諾」所

涵蓋之範圍。本案件中，因被告於抄球時

觸碰被害人之身體，似已違反運動規則，

並非運動中通常之自然碰撞行為，且原告

左眼受傷甚重，亦已超出一般人甘願忍受

之危險程度，故尚難認為係屬「默示承諾」

而阻卻違法。（高雄地院 94 年度簡上字第

252 號刑事判決）

惟高等法院則以抄球係處於瞬間快速互

動之狀態，此為籃球比賽之常態，因而判處

無罪。

三、照顧者過失

在 9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8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其中，在「教師帶學生至

海洋公園戲水學生溺斃」（基隆地院 87 年度

訴字第 460 號刑事判決）中，國中教師帶 38

名暑期輔導學生至南口海洋公園戲水，在未

開放時間讓學生下水，因救生員尚未上崗，1

名學生溺水。國中教師雖為義務帶領，但仍

負有妥善照顧之保證人地位，因其違反注意

學生游泳安全義務，遭判處有期徒刑 4 月，

易科罰金 300 銀元，緩刑 3 年。

在「基隆社區游泳池幼童溺斃事件」（基

隆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611 號刑事判決）中，

被告因一時疏忽將未滿 4 歲之兒童即被害人

留置於無人看管照顧之幼兒交通車內，致被

害人趁其不注意之際進入上開游泳池之成人

深水區內戲水因而溺水死亡；於案發之際因

未於游泳池畔救生員位置注意警戒，致未能

及時查覺被害人發生溺水情形並及時對被害

人施以救護。被告既為當時實際照顧兒童即

被害人之人，依兒童福利法第 34 條之規定，

應注意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

之環境，對於 6 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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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

照顧，而依當時客觀之情況，復均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被告竟將被害人留置於無人看管照顧

之幼兒交通車內，致被害人於無人照看之情

形下，離開幼兒交通車並進入游泳池之成人

深水區內戲水因而溺水死亡，被告顯有過失，

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乙節，亦堪可認定，此案托兒所

負責人於一審獲判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二

審時以 100 萬元與家屬和解，同時獲得緩刑 3

年）。

四、救護者過失（救生員過失） 

本文之救護者過失係指救生員過失，其

過失類型細分為為事故時不在值勤現場，以

及疏於注意泳客安全未及時救護。而在美國

的 S & C Co. v. Horne（235 S.E.2d 456. [Va. 

1977]） 乙 案 中（International Life Saving 

Federation, 2007），法官認為救生員的兩個

注意義務為觀察並發現泳客溺水的警訊，以

及當發現溺水時嘗試合理的救助。在 26 件救

護者過失類型中，有 22 件被告獲判有罪。

只要救生員不在場，將會遭受法官認定

有過失，因為法官認為救生員受僱於游泳池

經營者，對於泳客之安全照護，自屬自願承

擔義務而處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人義務。

依通說認為救生員只要事實上承擔保證結果

不發生之義務者，即構成保證人地位。因此

當發生溺水事故時，救生員無論是以「教導

他人使用體脂器」（板橋地院 93 年度訴字第

311 號判決）、「至控制室看水溫」（南投地

院 89 年度訴字第 276 號判決）、「教女性泳

客游泳」（基隆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611 號判

決）、「做打掃及消毒工作」（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95 年度上訴字第 1163 號判決）、

「至販賣部喝茶」（南投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395 號判決）及「接聽電話」（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2091 號判決）等作為不在

場的理由時，皆無法避免法官免除課以刑責。

因為刑法上的注意義務，包含結果預見義務與

結果迴避義務。在泳客尚未發生生命危險時，

固然無結果迴避義務，但並非每一位泳客都

熟悉水性，隨時仍有發生生命上危險的可能。

因此，救生員應經常注意，而負有結果預見義

務。救生員既然受僱於游泳池擔任救生工作，

依據僱傭契約的約定，乃負有救人的作為義

務。一旦救生員未請他人代班逕自離開值勤崗

位，未善盡救助義務，違反此項預見泳客溺

死結果發生的注意義務，顯已構成過失致人

於死的刑責，加以救生員係以負責救生為業，

故應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的罪責。

五、場地缺失

在 5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其中，在「國中輕艇隊員

練習時觸電落水死亡事件」（最高法院 94 年

度台上字第 1865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乙係

南天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被告丁係鄉公

所民政科村幹事，負責鄉公所公共造產之管

理業務。該鄉南天宮大池九曲橋及其上之路

燈，係由南天宮設置維護，該鄉大池則屬鄉公

所公共造產，該處九曲橋橋上自入口處起左側

第二支路燈，因年久失修，電線短路燒熔且接

觸鐵製燈管而漏電，被告乙、丁原應就該處設

備之安全予以維護，竟疏未注意九曲橋橋面路

燈已有漏電之情形，漏電範圍廣達橋本體及橋

下池水部分，而未為必要之警告標誌或防護措

施。嗣於國中輕艇隊至大池練習，輕艇隊隊員

甲生因練習操作輕艇而划至九曲橋下時，適因

橋上路燈開啟通電且下雨形成電流迴路，甲生

因此感電無法控制身體而翻落水中，在老師癸

欲下水救援，亦因水中電流過強而放棄，直到

九曲橋路燈電源切斷後，才將甲生搶救上岸，

惟經送醫不治死亡。判決結果，在刑事部分乙

丁一、二審皆無罪；民事部分，法官認為龍潭

大池及九曲橋上路燈等公共設施之管理，顯有

欠缺，此一欠缺，並與被害人之死亡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判賠甲生

父親 180 萬、母親 150 萬。

在「台大校園打籃球昏迷致成植物人事

件」（台北地院 91 年度重國字第 3 號民事判

決）中，原告以校方未切實維護執行管理籃球

場鐵門及週圍道路之活動性，致籃球場出入口

太少、路障設置不當，妨礙救護車行進，且明

知原告已休克心跳停止，未就近將原告送往最

近有電擊器之三軍總醫院急診處，而送往較遠

之被告醫學院……等理由提起告訴。法官認為

被告為國立大學，其校園內設施為公有公共設

施，於規劃籃球場之設置時，為保護學生通常

使用之安全而設計鐵門、路障等設備阻隔車輛

進出，依其通常使用之目的，應為合理正當，

雖其設置未臻理想完美，仍有加以改善之空

間，然不得以此遽認該置管理有欠缺而課予國

家賠償之法律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之籃球場

有鐵門不應上鎖、不得設置路障阻礙救護車之

進入等等欠缺，尚非可取。

六、器材缺失

在 4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被告獲

判有罪（責）。其中，在「球門倒下壓頸致男

童氣切」（台中地院 97 年度重國字第 5 號民

事判決）中，甲童在操場玩耍時，用雙手吊在

手球門網子上搖晃，手球門正面壓下，剛好壓

在其頸部，當場口吐白沫陷入昏迷。老師聽到

學生呼喊，將甲童緊急送醫，因手球門重壓力

道過大，造成甲童顱骨骨折、喉部肉芽併呼吸

道阻塞，右聲帶麻痺，進行開顱手術與氣切，

住院 88 天，至今仍得插管接受專人照護。法

官依據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並參照

台灣板橋地方法院 94 年度重國字第 5 號民事

判決：「學校與教師師對於學生身體、生命安

全具有避免發生侵害行為之安全注意義務，此

種義務存在於內在危險性的教育活動，教師具

有內在直接危險性教育活動，如教師未善盡安

全注意義務，致發生事故使學生受有損害，自

應負賠償責任。」認為校方管理運動器材應謹

慎，應負百分之 90 責任，共計賠償 240 萬。

而與本案相似者尚有最高法院 81 年度台上字

第 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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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兒童，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

照顧，而依當時客觀之情況，復均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被告竟將被害人留置於無人看管照顧

之幼兒交通車內，致被害人於無人照看之情

形下，離開幼兒交通車並進入游泳池之成人

深水區內戲水因而溺水死亡，被告顯有過失，

其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結果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乙節，亦堪可認定，此案托兒所

負責人於一審獲判有期徒刑 1 年 6 個月，二

審時以 100 萬元與家屬和解，同時獲得緩刑 3

年）。

四、救護者過失（救生員過失） 

本文之救護者過失係指救生員過失，其

過失類型細分為為事故時不在值勤現場，以

及疏於注意泳客安全未及時救護。而在美國

的 S & C Co. v. Horne（235 S.E.2d 456. [Va. 

1977]） 乙 案 中（International Life Saving 

Federation, 2007），法官認為救生員的兩個

注意義務為觀察並發現泳客溺水的警訊，以

及當發現溺水時嘗試合理的救助。在 26 件救

護者過失類型中，有 22 件被告獲判有罪。

只要救生員不在場，將會遭受法官認定

有過失，因為法官認為救生員受僱於游泳池

經營者，對於泳客之安全照護，自屬自願承

擔義務而處於保證人地位，負有保證人義務。

依通說認為救生員只要事實上承擔保證結果

不發生之義務者，即構成保證人地位。因此

當發生溺水事故時，救生員無論是以「教導

他人使用體脂器」（板橋地院 93 年度訴字第

311 號判決）、「至控制室看水溫」（南投地

院 89 年度訴字第 276 號判決）、「教女性泳

客游泳」（基隆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611 號判

決）、「做打掃及消毒工作」（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 95 年度上訴字第 1163 號判決）、

「至販賣部喝茶」（南投地院 91 年度訴字第

395 號判決）及「接聽電話」（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訴字第 2091 號判決）等作為不在

場的理由時，皆無法避免法官免除課以刑責。

因為刑法上的注意義務，包含結果預見義務與

結果迴避義務。在泳客尚未發生生命危險時，

固然無結果迴避義務，但並非每一位泳客都

熟悉水性，隨時仍有發生生命上危險的可能。

因此，救生員應經常注意，而負有結果預見義

務。救生員既然受僱於游泳池擔任救生工作，

依據僱傭契約的約定，乃負有救人的作為義

務。一旦救生員未請他人代班逕自離開值勤崗

位，未善盡救助義務，違反此項預見泳客溺

死結果發生的注意義務，顯已構成過失致人

於死的刑責，加以救生員係以負責救生為業，

故應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的罪責。

五、場地缺失

在 5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被告

獲判有罪（責）。其中，在「國中輕艇隊員

練習時觸電落水死亡事件」（最高法院 94 年

度台上字第 1865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乙係

南天宮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被告丁係鄉公

所民政科村幹事，負責鄉公所公共造產之管

理業務。該鄉南天宮大池九曲橋及其上之路

燈，係由南天宮設置維護，該鄉大池則屬鄉公

所公共造產，該處九曲橋橋上自入口處起左側

第二支路燈，因年久失修，電線短路燒熔且接

觸鐵製燈管而漏電，被告乙、丁原應就該處設

備之安全予以維護，竟疏未注意九曲橋橋面路

燈已有漏電之情形，漏電範圍廣達橋本體及橋

下池水部分，而未為必要之警告標誌或防護措

施。嗣於國中輕艇隊至大池練習，輕艇隊隊員

甲生因練習操作輕艇而划至九曲橋下時，適因

橋上路燈開啟通電且下雨形成電流迴路，甲生

因此感電無法控制身體而翻落水中，在老師癸

欲下水救援，亦因水中電流過強而放棄，直到

九曲橋路燈電源切斷後，才將甲生搶救上岸，

惟經送醫不治死亡。判決結果，在刑事部分乙

丁一、二審皆無罪；民事部分，法官認為龍潭

大池及九曲橋上路燈等公共設施之管理，顯有

欠缺，此一欠缺，並與被害人之死亡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依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判賠甲生

父親 180 萬、母親 150 萬。

在「台大校園打籃球昏迷致成植物人事

件」（台北地院 91 年度重國字第 3 號民事判

決）中，原告以校方未切實維護執行管理籃球

場鐵門及週圍道路之活動性，致籃球場出入口

太少、路障設置不當，妨礙救護車行進，且明

知原告已休克心跳停止，未就近將原告送往最

近有電擊器之三軍總醫院急診處，而送往較遠

之被告醫學院……等理由提起告訴。法官認為

被告為國立大學，其校園內設施為公有公共設

施，於規劃籃球場之設置時，為保護學生通常

使用之安全而設計鐵門、路障等設備阻隔車輛

進出，依其通常使用之目的，應為合理正當，

雖其設置未臻理想完美，仍有加以改善之空

間，然不得以此遽認該置管理有欠缺而課予國

家賠償之法律責任，故原告主張被告之籃球場

有鐵門不應上鎖、不得設置路障阻礙救護車之

進入等等欠缺，尚非可取。

六、器材缺失

在 4 件指導者過失類型中，有 3 件被告獲

判有罪（責）。其中，在「球門倒下壓頸致男

童氣切」（台中地院 97 年度重國字第 5 號民

事判決）中，甲童在操場玩耍時，用雙手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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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過失

在 11 件管理過失類型中，有 7 件是水

上運動案件，由於水上運動一旦發生事故，

常為重大傷亡事件，檢察官便會主動偵察，

相關人士如有過失，檢察官即會提起公訴。

法官認為經營者為從事業務之人，在客觀方

面，因未設置救生員致泳客溺水卻無人救助

而死，經營者的不作為與泳客的死亡結果，

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事由，因此有業務過

失致死的客觀構成要件該當性；在主觀方

面，經營者對於泳客溺水如無救生員救助便

可能溺斃的結果有預見可能性，故有注意義

務的違反，主觀上有過失。經營者又無阻卻

違法及責任事由，因此經營者的行為成立刑

法第 276 條第 2 項、第 15 條的業務過失致

死罪之不純正不作為犯。

經營者主要過失類型為未設置救生員

或救生員不足、未設警告標示、未設安全

救生設備、設施欠缺。經營者針對未設置

救生員或是救生員人數不足問題，建議應

依照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頒佈之「游泳池管

理規範」規定，聘僱足額救生員；其次，

在安全警告牌部分，經營者需在游泳池內

設置中英文相關告示，並需標示清楚易見

（加上圖解說明，字體宜大）；在安全設

施部分，經營者需設置監視站及配置救生

器材等可預防泳客危險之安全設施；在游

泳池設施部分，深淺水區隔離標誌或分隔

線必需清楚，各水池深度亦需標明清楚。

如有數個游泳池時，需以圍籬分隔控管兒

童或幼兒進入，避免發生事故。

八、主辦單位過失

在 4 件主辦單位過失類型中，全部被告

獲判有罪（責）。在「國中運動會跳高受傷

事件」（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594 號

民事判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5 年度重上

國字第 2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戊係原告甲

生之國中校長，被告乙、丙、丁等三人均係

該校體育老師。該國中在該校操場舉辦校慶

運動會之會前賽，甲生係該校學生，報名參

加跳高比賽，乙負責跳高比賽護墊擺放，丙、

丁擔任跳高比賽之裁判，戊則負責督導、維

護比賽場地，以上四人均負有維護學生安全

之責任。詎料被告明知國中並無跳高護墊之

財產目錄，亦無合格之跳高比賽護墊，竟未

預先向其他學校借用護墊設備，猶貿然使用

業已報廢不在財產目錄中之其他小型護墊共

五塊交疊勉強使用，以致不符國際田徑規則

應擺設長 6 公尺、寬 4 公尺、高 0.7 公尺護

墊之規定，且護墊之放置處偏右，致甲生起

跳後，落於護墊邊緣，旋即翻落於操場跑道

上，頭部撞擊地面，受有腦震盪併輕微腦水

腫、脊椎前移等傷害。

按學校與教師對於學生身體、生命安

全，負有避免發生侵害行為之安全注意義

務，此種義務存在於校內一切教育活動，倘

具有內在危險性的教育活動，教師於實施該

活動時，更應善盡安全注意義務，若疏於注

意而致發生事故，使學生受有損害，自應負

賠償責任。本案國中舉辦運動會，亦屬教育

活動，自係教師之職責；其中跳高項目，必

需使用跳高護墊，係為防止發生危險，老師

有在場指導、說明、監督之義務。被告甲、

乙、己等疏未注意跳高護墊之擺放正確及維

護學生安全之義務，致原告因而受有傷害，

則被告馬公國中所屬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

與原告之受傷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

損害賠償之責任，判賠 182 萬。

註　 「法官罕見判決 體育界譁然」此乃蘋果日報所下標

題，許多「職業」運動員之意見可歸納如下：「一、

判刑太重了。二、比賽難免有碰撞，沒有誰對不起

誰。三、是否太重？需看其是故意或過失。」，引

自 htt p://www.appledaily.com.tw/News/index.

cfm?Fuseaction=Article&NewsType =twapple 

& L o c = T P & s h o w d a t e = 2 0 0 5 0 4 0 1 & S e c _

ID=5&Art_ID=1682352；而法界則多表支持這項判

決，認為原告傷勢太重，已超過運動場上競技允許

的傷害範圍。律師余文恭表示，本件判決的結論沒

有問題，籃球運動的默示承諾範圍應侷限於皮肉傷

之類的輕傷，而此案被害人的傷勢太重，已超過可

被允許的範圍。引自蘋果日報網站，http://www.

Appledaily.com.tw/News/index.cfm?Fuseactio

n=Article&NewsType=twapple&Loc=TP&show

date=20050401&Sec_ID=5&Art_ID=1682352；

另外，司法官訓練所學員邱奕智（2007）在其撰

寫的學員報告中，以本案為例，認為被告皆須負起

刑事及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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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辦理全校師生急救及自動電擊器的訓練及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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